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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关联方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鉴于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国美通讯”）股价近

期大幅下跌，控股股东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为了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国美信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国美信”）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取集中竞价

的方式增持国美通讯股票，拟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250 万股，不高于 285

万股。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

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本次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风险提示：截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收盘，公司股价为 0.97 元/股。增持主

体将根据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增持，不以公司是否为 A 股上市公司亦或被终止上

市而作为是否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之依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2024 年 6 月 26 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国美信来函，国美信拟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1、公司名称：国美信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737674D 

3、成立时间：2015 年 12 月 9 日 

4、注册地址：天津市武清区京津科技谷产业园和园道 89 号 29 栋 2A13 室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讯设备修理；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销售；

安防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电器修理；家用电器安装服务；五金产品零

售；五金产品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乐器零售；乐器批发；照相器材及望

远镜批发；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照明器具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发；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

织品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机械设备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

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先生 

8、关联关系：国美信与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龙脊岛”）系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为山东龙脊岛的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主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国美信持有国美通讯股份 2,8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0.9987%；山东龙脊岛持有国美通讯股份 80,885,3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34%，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为山东龙脊岛一致行动人，

持有国美通讯股份 22,765,6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98%，三者合计持有国美通

讯股份 106,500,9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32%。 

（三）本次公告前 12 个月内增持主体增持情况 



在本次公告披露的前 12 个月内，国美信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披露了增持计

划，增持公司股份 2,8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87%，前述增持计划已实

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6 月 19 日和 6 月 26 日披

露的相关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鉴于公司股价近期大幅下跌，控股股东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为

了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关联方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 

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采取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 A 股股

份。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 

拟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250 万股，不高于 285 万股。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定价格区间，将基于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根据公

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本公告披露日（2024 年 6 月 27 日）起 3 个月内（除法律、法规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的期间之外）。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本次增持主体拟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增持主体承诺 

国美信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八）增持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限期不超过 3 个月，且前次增持与本次增持比例合计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目前尚无法预判的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

风险情形，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责任主体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要求。 

（三）截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收盘，公司股价为 0.97 元/股。增持主体将根

据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增持，不以公司是否为 A 股上市公司亦或被终止上市而作

为是否实施本次增持计划之依据。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

规定，持续关注国美信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